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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_87_91_E6_89_98_E7_c33_39640.htm 在基金的运作中，有两

个重要的机构，即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。为了保证基金

资产的安全，基金应按照资产管理和保管分开的原则进行运

作，并由专门的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资产。基金主要投资于

证券市场，为保证基金资产的独立性和安全性，基金托管人

应为基金开设独立的银行存款账户，并负责账户的管理。即

基金银行账户款项收付及资金划拨等也由基金托管人负责，

基金投资于证券后，有关证券交易的资金清算由基金托管人

负责。基金管理人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投资分析、决策，并向

基金托管人发出买进或卖出证券及相关指令。因此，不管银

行存款账户的款项收付。还是证券账户的资金和证券清算，

基金托管人都是按照基金管理人的指令行事，而基金管理人

的指令也必须通过基金托管人来执行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

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是一种既相互合作、又相互制衡、

相互监督的关系。鉴于基金托管人的重要性，有人把基金托

管人誉为“基金安全的守护神”。 一般来说，基金托管人主

要有以下职责：①安全保管全部基金资产；②执行基金管理

人的投资指令；③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，如果发现基

金管理人有违规行为，有权向证券主管机关报告，并督促基

金管理人予以改正；④对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

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复核。为了明确各自的职责，保证基金

资产的安全，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《证券投资基

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及其实施准则、基金契约等有关规定，签



订基金托管协议，就基金资产的保管、基金的管理和运作、

以及相互监督等事宜做出具体规定。在实际运作中，双方应

诚实、勤勉、尽责，严格遵守基金托管协议的有关条款。 由

于基金托管人在基金运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在外国

，对基金托管人的任职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，一般都要求由

商业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担任，并有严格的审批

程序。在我国，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

，基金托管人必须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，

并具备下列条件：①应为商业银行；②实收资本不少于80亿

元人民币；③设有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；④有足够的熟悉托

管业务的专职人员；⑤具备安全保管全部基金资产的条件；

⑤具备安全、高效的清算交割能力。在现阶段，符合上述条

件的只有五家商业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

国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。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如要

更换基金托管人，新任基金托管人应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

民银行审查批准。经批准后，原任基金托管人方可退任。如

果基金托管人因故必须退任，而基金找不到新任基金托管人

时，基金应当终止并予以清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